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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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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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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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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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槍
口
動
能
」
及
「
適
用
年
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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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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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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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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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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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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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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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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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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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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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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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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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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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
耳
：
十
六
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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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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槍
口
動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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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
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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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
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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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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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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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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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能
造
成
嚴
重
傷
害
，
使
用
時
應
確
保
本
身
及
射
程
範
圍
內
所
有
人
員
均
已
確
實
穿
戴
護

 
 

 
目
鏡
。

(3
)使

用
本
商
品
不
得
改
造
或
變
造
，
並
不
得
使
用
金
屬
彈
頭
。

(4
)使

用
前
應
詳
閱
相
關
說
明
書
。

 
3

.警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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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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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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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
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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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、
限
期
改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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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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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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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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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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